
 

 

 

 

湖南省卫生健康系统 
“小善举·大爱心”公益基金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根据《湖南省人口健康福利基金会章程》中所规定

的业务范围，开展“扶助全省卫生和健康系统困难家庭”公益活

动，以缓解基层卫生健康工作人员家庭的特殊困难，给予卫生健

康工作者人文关怀，促进卫生健康队伍建设，特设立湖南省卫生

健康系统小善举·大爱心公益基金，并制定管理办法。 

第二章  基金宗旨 

第二条  “小善举·大爱心”公益基金的宗旨是：捐助济困、

奉献爱心，人文关怀、面向基层，抚慰职工、惠及家庭。 

第三章  基金募集与管理 

第三条  本基金的募集和管理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，且须符

合基金会章程和本办法的规定。  

第四条  本基金主要来源于全省卫生健康系统各级机关、单

位与个人捐资和有关行政机关、企事业单位以及社会爱心人士捐

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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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 基金募集原则： 

1、根据湖南省卫生计生委、湖南省计划生育协会《关于开

展小善举·大爱心募捐活动的通知》（湘卫函〔2017〕231 号）

之规定，每年 5-9 月全省统一组织开展“小善举·大爱心”人口

健康福利基金募集活动。 

2、募集资金遵循自愿捐赠与资助的原则，不进行任何形式

的摊派和变相摊派。如有必要，可先签订捐赠意向书（协议）。 

第六条  基金管理： 

1、募集资金全部存入省人口健康福利基金会账户，实行专

项管理、专款专用。用于全省卫健系统干部职工的经济救助和能

力提升不低于 80%，省人口健康福利基金会负责基金保值增值及

扶助款项拨付。 

2、单位和个人捐款均由省人口健康福利基金会出具省财政

厅监制的湖南省公益事业捐赠收据。 

第七条  募集的资金属于公益资产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

占、私分、抵押或挪作他用。 

第八条  对捐赠者予以一定形式的鼓励，原则上： 

1、个人捐赠 1 千元以上、单位捐赠 1 万元以上的，由省人

口健康福利基金会发给捐赠证书。 

2、个人捐赠 10 万元以上、单位捐赠 100 万元以上的，根

据捐赠者的意愿，举办捐赠仪式，并联络新闻媒体予以宣传报

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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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 基金使用原则及扶助标准 

第九条  本基金的使用原则为： 

1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原则； 

2、济困应急、精准帮扶； 

3、量入为出、多捐多助； 

4、常规扶助、应急救助与能力提升相结合原则； 

“常规扶助”指每年统一组织各市州和委直属各单位开展

的困难职工扶助活动，由上而下分配扶助款，扶助款的分配与各

市州（县市区）、委直属各单位当年度募集到基金会的资金量挂

钩。 

“应急救助”指本系统职工家庭突发重大灾难性事故或因

公负伤，因公因病伤残、意外死亡，需要及时予以抚慰和经济援

助的特殊救助。 

能力提升指通过学术交流培训等多种方式，帮助职工提升工

作能力和业务水平，实现自我与组织共同发展。 

5、除遇到天灾人祸等导致原本困难的家庭雪上加霜等特殊

情况外，原则上 3 年内不重复救助。 

第十条  扶助和救助对象主要为我省卫生健康系统的工作

人员或其家庭成员因重大疾病、灾难事故导致生活特别困难的家

庭；职工因公殉职或因公、因病致残的特殊家庭；当年出现的失

独家庭。  

第十一条  扶助标准：因公受伤的、优秀职工激励等人文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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怀一般不高于 2000 元/户，“常规扶助”的一般为 3000-5000 元

/户；“应急救助”的一次性扶助金为 5000-10000 元/户，特殊

情况不超过 2 万元/户。 

第五章  申报审批程序 

第十二条  小善举·大爱心帮扶工作实施项目化管理。每年

12 月份，由省人口健康福利基金会根据当年资金募捐情况分别

与省直单位和各市州签署帮扶协议，分配帮扶款，再由省直单位

具体实施和市州统一组织实施并将帮扶款分配到各县市区和市

直单位。 

经济救助申报审批流程：经本人提出书面申请，填报《湖南

省卫生健康系统特困家庭扶助基金申报审批表》（附后），由所在

单位签署初审意见，连同有关证明材料报县（市、区）卫生健康

局和计划生育协会审核后，报市州卫生健康委和计划生育协会审

批。市直属各单位扶助对象由本单位工会负责审核后直接报市州

一级审批。委直属单位扶助对象由职工所在部门/科室负责人签

署初审意见后，报本单位工会审核，再报单位分管领导审批。审

批通过后，各单位对帮扶名单进行公示，公示期无异议后开展帮

扶工作。 

能力提升由委直属单位和各市州及县市区根据实际需要制

定方案及预算，报省人口健康福利基金会审核后组织实施。 

第十三条  省人口健康福利基金会财务部门按照审批意见

和选定的付款方式及时拨付项目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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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 监督管理 

第十四条  本基金定期接受审计部门的审计监督。 

第十五条  适时在省人口健康福利基金会网站和有关媒体

公布本基金的捐赠收入和扶助款发放使用情况，接受社会监督。 

第十六条  如发现有弄虚作假或冒领扶助金情况，除追回扶

助金外，报有关纪检监察部门给予冒领者和有关责任人纪律处分。 

第七章  附  则 

第十七条  本《办法》于 2017 年 9 月 1 日制定，2019 年 10

月 16 日进行第一次修订，2023 年 4 月 3 第二次修订，自公布之

日起施行。 

第十八条 本办法解释权属于湖南省人口健康福利基金会。  



“小善举·大爱心”公益基金申报表 
（市州版） 

姓 名  性别  年龄  身份证号  

住 址  联系电话  

银行账号  开户行（支行）  

工作单位  职务/职称  

家

庭

成

员 

姓  名 与本人关系 年 龄 单位及职业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家

庭

困

难

情

况 

（须附相关证明材料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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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单位初审意见： 

（签署意见，注明拟帮扶金额）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县（市、区）卫生健康局意见： 

 

（签署意见） 

 

（盖章） 

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年  月 日 

县（市、区）计划生育协会意见： 

 

（签署意见） 

 

（盖章） 

审核人：            年  月 日 

市州卫生工会意见： 

 

（签署意见） 

 

（盖章） 

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市州计生协意见： 

 

（签署意见） 

 

    （盖章） 

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 

填写说明： 
1．因大病致贫申报扶助的，须附县级以上医院疾病诊断证明书及医疗结算发票

等相关证明材料（复印件）； 
3．因灾致贫的需提供灾情现场照片等相关证明材料； 
4．因公殉职、因公受到人身伤害、失独家庭、伤残家庭需由单位出具证明； 
5. 申请表各项内容务必客观、真实、准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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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小善举·大爱心”公益基金申报表 
（委直属单位版） 

 

姓 名  性别  年龄  身份证号  

住 址  联系电话  

银行账号  开户行（支行）  

工作单位  职务/职称  

家

庭

成

员 

姓  名 与本人关系 年 龄 单位及职业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家

庭

困

难

情

况 

（须附相关证明材料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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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在部门/科室初审意见： 

（签署意见，注明拟帮扶金额）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单位工会意见： 

 

（签署意见） 

 

 

（盖章） 

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领导审批意见： 

 

（签署意见） 

 

 

    （盖章） 

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 

填写说明： 
1．因大病致贫申报扶助的，须提供县级以上医院疾病诊断证明书、出院记录、

医疗结算发票（复印件）； 
2.因意外/灾害等其他原因导致家庭困难的需由单位查看相关证明核实； 
3.所有证明材料只需提交所在单位审核，申请表各项内容务必客观、真实、准确 

 


